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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南山“法英汇”青年律师扶持

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（2018 年 4 月 11 日）

深南府办规〔2018〕2 号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南山“法英汇”青年律师扶持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

现予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4 月 11 日

南山“法英汇”青年律师扶持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快南山律师业健康快速发展，加大南山律师扶持

力度，为南山律师业发展储备人才，制定本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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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律师，是指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

规定的专职执业律师。

第二章 范围与条件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南山辖区执业的专职执业律师。

第四条 提出申请的律师需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年龄 30 周岁以下（1987 年 5 月 1 日以后出生，含当日）；

（二）首次执业 3 年以下（2015 年 5 月 1 日以后首次取得律师

执业证，含当日）；

（三）与南山辖区律师事务所签订聘用合同；

（四）在南山辖区律师事务所专职执业且承诺享受扶持后 3 年

内（以扶持资金到账之日起算）不离开南山辖区的律师事务所；

（五）按照相关规定参加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并合格（不用参加

考核的除外）；

（六）未因违法违规或违背职业操守，受到司法行政机关等相

关部门的处罚、行业处分或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；

（七）未享受过本办法规定的扶持。

第五条 提出申请的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须具备以下条件

（律师中途转所的，现执业的律师事务所须具备）：

（一）律师事务所注册地址及办公地址在南山辖区；

（二）按照相关规定已参加律师事务所年度考核并合格（不用

参加考核的除外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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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律师事务所上一年度未受过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或

行业处分。

第三章 内容与措施

第六条 经申请，对符合条件的律师一次性给予人民币 10000

元的扶持。

第七条 扶持款发放至律师本人合法、有效的银行账户。

第八条 领取扶持款的律师应自觉按规定履行纳税义务。

第四章 申报与受理

第九条 提出申请的律师须提交以下纸质材料一式两份：

（一）《南山“法英汇”青年律师扶持申请表》；

（二）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）；

（三）执业证复印件；

（四）聘用合同复印件；

（五）银行卡复印件；

（六）通过当前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购买社保的清单；

（七）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本人上一年度考核合格相关证明复印

件（不用参加考核的除外）。

第十条 符合申请扶持条件的律师可在 2018 年度规定的时间

内，通过所在律师事务所统一向南山区司法局提出申请，并提交相

关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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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南山区司法局在收到律师提交的全部申请材料后，

进行资料核验、申请信息公示和投诉处理，确认合格申请人员名单，

核发扶持款项。在此期间，律师因个人原因，可提出撤回申请，申

请手续终结。

第五章 经费保障

第十二条 本办法所需款项和经费，列入年度专项经费。

第十三条 南山区司法局设立款项监管小组，监管小组办公室

设在南山区司法局办公室。

第六章 监督与管理

第十四条 申请律师和所在律师事务所的信息，将在南山区司

法局官方网站上进行为期 10 个工作日的公示，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。

第十五条 南山区司法局对申请的律师和其所执业的律师事务

所的相关资质进行核查（也可委托第三方进行），律师和律师事务

所应予以配合。

第十六条 律师在自领取扶持资金 3 年内如离开南山辖区的律

师事务所或者注销律师执业证书的，必须在办理相关手续前，书面

向南山区司法局申报，并将款项（税后部分）全额退回司法局指定

的账户，否则将按照相关程序纳入个人的诚信档案，情节严重的，

提请相关机构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

行业规定予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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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律师在申领期间有弄虚作假等不诚信行为的，将取

消被扶持的资格，并参照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处理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《南山“法英汇”青年律师扶持申请表》等相关文

本由南山区司法局负责制定。

第十九条 南山区司法局负责根据辖区律师业发展情况，对本

办法的继续施行、调整提出意见。

第二十条 南山区司法局负责对本办法进行解释和实施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，暂行一年。


	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自2018年5月1日起施行，暂行一年。

